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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工资时他只要现金，而且不解释

因为卖卡被信用惩戒了
记者 赵云 通讯员 谢慧远 张静娴

杨某在找工作时，有一个要求：工资要发现金。
杨某原本在一家较大规模的水泵厂上班，工作了两三天，厂里要求他提供银行卡号，以便发工资用。第二天，杨某没有再到厂

里上班。
接着，杨某继续找工作，最终去了一家小鞋厂上班。老板答应他，每个月给他发现金工资。
为什么不让工资打进银行卡？其实，杨某是有难言之隐——他被信用惩戒了。

杨某来自贵州，今年29岁，初中
文化。2019年上半年，杨某来到我
市，因高不成低不就没找到工作。
同年 6月，杨某在泽国牧屿的一

个酒吧认识了一名叫“黑哥”的男
子。“黑哥”给杨某指了一条生财之
道：贩卖银行卡赚钱。
“黑哥”说，只要杨某去银行办

理了银行卡，将银行卡、U盾以及绑
定的手机卡给他，他就给杨某每套
800元的费用。
当时，杨某正缺钱，欣然答

应。他到我市多家银行，办理了 4套
银行卡给“黑哥”，成功赚到了 3200
元。
今年 3月下旬，大溪派出所民警

突然找到了杨某。当时，杨某刚从老
家过完年回来，还没找到新工作。警
方之所以上门，是因为杨某卖的卡出
了事。
民警通过公安部下发的核查线索

获知，杨某名下的一张银行卡流水异
常，在短时间内有多笔巨额资金进
出，且对方账户都不是同一个人。经
查明，杨某名下 4张卡流水金额分别
为 38万元、8万元、200余万元和 476
万元。江苏的梁女士遭遇“杀猪盘”
诈骗，她被骗的 100多万元就是打到
杨某的一张卡里。
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杨某被警方取保候审。同时，杨
某被信用惩戒。

被信用惩戒后，杨某被暂停了银
行非柜面业务、支付账户所有业务。
“我只能拿着我名下的银行卡，到银行
柜台存取款，不能通过网银转账，别
人也不能通过网银将钱打进我的卡
里。”杨某称。
被取保候审后，杨某在一家水

泵厂找到工作。目前，厂里发工
资，基本上都是打到员工银行卡
里。厂里要杨某提供银行卡号，杨
某有苦难言。“厂里不能往我卡里打
钱。”杨某称，他不好意思说原因，
只好默默离职。
后来，杨某在一家小鞋厂找到新

工作。“我和老板说发现金工资，老板
同意了。”杨某称，当时老板没细问原

因，如果对方细问，他可能也会放弃
这个工作机会。
“这份工作，待遇和工作环境都

没上一份好，但谁叫我被信用惩戒了
呢。”对于出售银行卡一事，杨某充满
了悔意。

找一份发现金工资的工作

江某今年27岁，高中毕业后一直
宅在家中，不出去工作，是个典型的
“宅男”。
与外面世界的接触相比，江某与

网络世界的接触多多了。去年下半
年，江某认识了一名QQ好友，对方
称要带他网上赚钱。
按照对方指示，江某下载了“金

元宝”App，申请了账户，并绑定了
自己的银行卡。赚钱的方式很简单：
利用自己的银行卡将平台上的“金元
币”转到指定账户，一金元币相当于
一元人民币，每转一笔就可赚取 2‰
的佣金。
去年11月至12月初，江某用自己

的多张银行卡，在“金元宝”App上
进行了多次转账。经初步查明，江某
共赚了佣金1万多元。
今年 3月，大溪派出所民警通过

侦查发现江某的这一行为。实际上，
江某的这一行为是在帮助犯罪分子
“洗黑钱”。
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江某被警方取保候审。此外，江
某还被信用惩戒。
“我现在都没办法网购，微信支

付、支付宝支付都不能用。买东西基
本上实体店付现金，有时候必须网购
的，只能找朋友或者亲人帮忙。”江某
称。

小王今年25岁，丽水人，在我市
生活。去年 5月，微信好友陶某和小
王联系，向小王借银行卡。

5年前，小王在云南待过一段时
间，陶某是他在一网吧里加的微友。
之后，两人很少联系。
小王询问陶某借卡用途，陶某说

用来转钱、过流水。小王觉得这事可
能违法，没同意。后来，陶某一直
磨，还说可以给小王 500元，小王正
好缺钱，就同意了。
小王说，这事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500元有点少，但对方只给这么多，他
也没计较。小王办了卡后，将这套卡寄
到陶某指定的位于湖北武汉的公司。

过了半个月，陶某还没将 500元
给小王。小王路过银行，去查了查这
张卡，发现该卡已被冻结。联系陶
某，陶某让他放宽心，冻结了没事
的。之后，小王就没管这事。
今年 2月，城北派出所民警找到

小王。他给陶某的这张卡，被犯罪分
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而且有受害人
被骗的款项经过这张卡。
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小王被立案侦查，后因证据不足
撤销案件。不过，小王被信用惩戒了。
小王说，被惩戒后，他名下的银

行卡基本上用不了，导致手机支付受
限，生活中各种不便。

信用惩戒，网络支付受阻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频发，也催生
了大量为不法分子实施诈骗提供帮助
和支持、并从中获利的黑灰产业，包
括非法买卖、出借、出租电话卡、银
行卡等产业。

对于网络诈骗，不管过程如何，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让受害人
银行账户转账，一旦受害人将钱转进
账户，诈骗分子就会迅速将账户里的
钱转移、消费或支取。非法开办、贩
卖电话卡、银行卡是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持续高发的重要根源。
去年以来，台州市对涉诈黑

灰产业开展专项打击整治，严厉
打击非法开办贩卖“两卡”违法
犯罪。目前，我市已以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追
究了很多人的刑事责
任。
同时，“两卡”

违法犯罪的涉案人员
还要被信用惩戒。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

进一步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
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银
发〔2019〕 85号）中明确指出，加大
买卖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冒名开户
惩戒力度。
《通知》规定，自 2019年 4月 1

日起，银行和支付机构对经设区的市
级及以上公安机关认定的出租、出
借、出售、购买银行账户（含银行
卡）或者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个人及相
关组织者，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
理关系开立银行账户或者支付账户的
单位和个人，5年内暂停其银行非柜
面业务、支付账户所有业务，并不得
为其新开立账户。惩戒期满后，受惩
戒的单位和个人办理新开立账户业务
的，银行和支付机构应加大审核力度。
温岭农商银行会计结算部副总经

理孙美丽称，被信用惩戒的客户，进
入银行系统管理名单中的高风险名
单。这些客户名下的所有银行卡，只
有办理柜面存取款的业务，手机银行
转账等业务全部暂停。例如，某客户
的银行卡绑定了微信支付，该客户无
法使用绑定的银行卡支付。同时，高
风险名单中的客户，无法新开立账
户。由此可见，被惩戒人员参与社会
经济活动的便利性受到限制。
去年年底以来，我市已对涉“两

卡”违法犯罪的 200多人实施信用惩
戒。警方称，打击“两卡”犯罪，除
了运用法律手段，也要用好信用工
具，特别是对于那些还不构成违法犯
罪的行为，更要通过信用惩戒教育警
醒有关当事人，进而使信用惩戒成为
“断卡”的良药。

5年惩戒期，剑指“断卡”

记者 赵云

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业，是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土壤”。“断
卡”行动，就是让诈骗分子无卡可
用。
去年以来，我市对涉诈黑灰产

业开展专项打击整治，严厉打击非
法开办贩卖“两卡”违法犯罪，判
处了一批涉案人员。依法惩戒除了
用好法律手段，也要用好信用工具。
一些当事人之所以将自己的卡

出售给他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表
面上是为了追求利益，内因是对自
己信用的不珍惜不重视。
目前，社会信用体系正在不断

建设中。它的核心作用在于，记录
社会主体信用状况，揭示社会主体
信用优劣，警示社会主体信用风
险，并整合全社会力量褒扬诚信，
惩戒失信。让诚信走遍天下，失信
寸步难行。
对涉“两卡”犯罪的人员进行

信用惩戒，5年内暂停其银行账户非
柜面业务、支付账户所有业务，银
行和支付机构不得为其新开立账
户，使其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便利
性受到限制。这就是让“失信寸步
难行”的体现。
也只有有更多失信寸步难行的

实例，才能让群众意识到保护自己
信用的重要性。信用，应该是每个
人写在脸上的名片，影响着每个人
的生活。因此，每个人都要珍惜自
己的信用，不能轻易破坏自己的信
用。也只有这样，大家才会看好自
己的卡，不会在有意无意中让它成
为违法犯罪分子的工具。
信用惩戒的适用范畴也可以更

广泛一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人都有好的信用，违法犯罪滋生
的“土壤”就会减少，违法犯罪活
动就会减少。

让失信
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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